
- 1 -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对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 

作为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

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董事行为指

引》、《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章制度的规定，我们对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拟申请注册发行短期融资券事项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对公司拟申请注册发行短期融资券事项进行审慎核查后，认为：该事

项符合公司法及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将满足公司发展的资金需

求，降低融资成本，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董事会对本次融资的决策程序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规和公司制度

的规定；我们同意公司申请注册发行不超过 10 亿元人民币（含 10 亿元）的短期融

资券事项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展期事项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对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湖南常德友谊阿波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德

友阿”）提供财务资助展期事项进行审慎核查后，认为：本次财务资助展期事项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的规定，

并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其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有

关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公司在不影响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

资助展期，可以进一步支持其所属项目的运营和发展，缓解其暂时的资金压力，且

展期期限内仍按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以上的标准收取资金占用费，是合理和公允

的，不会损害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常

德友阿提供财务资助展期。 

三、关于继续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继续为控股子公司长沙友阿五一广场商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友阿五一”）提供财务资助事项进行审慎核查后，认为：公司对友阿五一提供

财务资助可解决其项目主力店运营和发展所需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本次

提供财务资助，资金占用费定价公允，议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不

存在损害公司其他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被资助对象友阿五一为公司控

股子公司，公司在对其提供财务资助期间能对其实施有效管理和风险控制。本次财

务资助风险处于可控制范围之内。我们同意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友阿五一继续提供不

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含 20,000 万元）的财务资助。 

独立董事： 

王林        陈共荣     邓中华     王远明 

2018年11月22日 


	一、关于拟申请注册发行短期融资券事项的独立意见
	二、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展期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关于继续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事项的独立意见



